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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公通〔2023〕26号
关于印发《巴彦淖尔市公安机关便民惠企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15项措施》的通知
各旗县区公安（分）局，局属各部门、单位，边境管理支队：
   《巴彦淖尔市公安机关便民惠企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15项措施》已经市局党委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各地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企业知晓率和公众认知度。各有关部门要主动认领任务，挂图作战、对表推进，市局优化办将定期调度任务完成情况，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地。
            巴彦淖尔市公安局
           2023年3月28日
 
巴彦淖尔市公安机关便民惠企
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15项措施
  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落实全区招商引资暨优化营商环境会议、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引资大会精神，全力打造“更安心的治安环境、更暖心的服务环境、更放心的执法环境”，助力全市招商引资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   一、打造“更安心的治安环境”
   1.开展“助企警官”工程，实施“千警进千企”行动，由市公安局正科实职及以上领导、各旗县区公安局班子成员及部门领导对全市规上企业、重大项目“一对一”包联帮扶，通过召开助企恳谈会、警营开放日等活动，及时了解企业需求、意见建议，帮助企业健全内保制度、深入排查矛盾纠纷及安全隐患，解决困难。各派出所以辖区为单位包联企业，并建立网上“警企议事群”，不定时向企业推送反诈等各类预警提示，广泛宣传为企服务措施，定期组织开展入企调研、法律宣传、反诈知识线下培训。
   2.做强“安全护企”工程，由派出所和交管中队建立企业和重大项目风险隐患定期排查机制，详细排摸整治工业园区、规上企业及重大项目周边治安复杂区域和交通安全隐患，主动排查化解企业和项目周边不稳定因素，切实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。
   3.实行涉企重大案件“领导领办包保”，组织优势警力专案专办，加大对“天赋河套”区域共用品牌和本土品牌的保护力度，全力开展“昆仑2023”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、药品安全、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等犯罪，持续打击涉企黑恶犯罪。
   二、打造“更暖心的服务环境”
   4.启动“红绿灯工程”建设，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，进一步优化交通信号灯配时，解决标识标线不规范等问题，全力护航道路交通安全。
   5.落实城市配送车辆便利通行政策，对运输生活必需品、鲜活农产品、冷藏保鲜产品、邮政寄递等涉及民生物资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配送车辆，取消非高峰时段通行限制。
   6.针对外省市籍货运车首次进入巴彦淖尔发生的轻微交通违法，以教育警告为主，若发生轻微人伤或车损道路交通事故的，依法从简从快处理，原则上不扣车。
   7.优化事项审批时限。将剧毒化学品运输车通行证由之前的3个工作日压缩为1个工作日，将设立保安服务公司由之前的30个工作日压缩为5个工作日，将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和城市、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业审批由之前的20个工作日压缩为5个工作日。
   8.大力推广“一窗通办”。优化整合市、旗县区两级政务服务大厅（便民服务大厅）公安窗口为综合窗口，“一窗办理”治安、交管、出入境等多项公安业务。设立“为企服务综合窗口”，企业人员无需预约，即到即办。对符合条件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，安排专人对接办证需求。对因重要商务活动需紧急出境的办证人员，提供“加急办”服务，助力民营企业赴境外“抢订单、拓市场”。
   9.推进新车消费、二手车交易、汽车抵押金融等业务延伸下放，推进一站式服务，促进网上售车等新模式、新业态发展。将车驾管业务下放到农牧区派出所和边境派出所办理，方便群众就近办理业务和处理简易交通事故。推广交管业务在派出所办理的“一站式”政务服务新模式。
   10.开展公安业务延时服务。市、旗县区两级政务服务大厅（便民服务大厅）、车管所公安窗口每周六、周日9:00—12:00提供延时服务。各旗县区公安（分）局派出所每周六、周日轮流开展户籍业务工作。
   11.对企业有身份证、出入境（护照、港澳通行证）办理业务办理需求的（10人以上），由公安机关提供“集中上门”服务。
   12.拓宽“跨省通办”业务办理范围，对户口迁移（工作调动、大中专院校录取学生、大中专学生毕业、夫妻投靠、父母投靠子女、子女投靠父母）和开具户籍类证明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、补换领居民身份证、补换领机动车驾驶证实行“跨省通办”。
   13.实现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核发事项背景核查工作线上办理。办事人通过蒙速办或政务服务网站搜索“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”事项，申请并提交相应电子材料，由综窗人员对申请进行审核，让数据多跑腿、申请人免跑动。
   三、打造“更放心的执法环境”
   14.在办理涉企案件中，依法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和查冻扣财产措施，积极推行“阳光冻结”，严格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所得、企业财产与股东财产，严禁超权限、超范围、超数额、超时限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财产，第一时间依法返还被侵害企业的资产、资金，对涉嫌犯罪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依法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。
   15.在市公安局接处警中心增设“护企110”专席，24小时接听涉企报警电话，第一时间核查处置涉企警情。畅通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诉求渠道，依托政府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“蒙速办”“蒙企通”“12345”及公安12389监督举报热线、局长信箱、24小时警局等平台，对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和问题诉求，第一时间受理核查、整改反馈。
